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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十二 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社會教育法」

民國42年9月24日

檔 號：0 4 2 / 規壹 1 / 1 / 0 / 0

說  明 ：

「社會教育法」由總統於民國42年9月24日公布；全文計17條。該法規定：

「社會教育之任務，應對受畢國民教育即行失學之社會青年及一般社會大眾，

完成憲法第158條之陶冶，以提高國民之文化水準並改善國民之生活方式。」

社會教育之主要任務共有10項，由省（市）社會教育館負責實施；國民學校應

依法辦理失學民眾補習教育，省市政府及公立學校、教育機關、公營事業機

構，得依法設立或附設補習學校。各公私立之社會教育機構為：圖書館、博物

館、體育館（場）、特種學校及其他有關社教機構。社會教育之實施，除應用

固定場所及班級教學外，兼採用流動及露天等方式，並得以集會、講演、討

論、展覽、競賽、函授及其他有效方式進行。社會教育之教材，除屬一般性質

者由教育部訂定綱要外，省、縣、市亦得增訂。各級政府並應寬籌社教經費，

邊遠及貧瘠地區由國庫或省庫補助。

編號十三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開始實施大學聯合招生

民國43年7月14日

檔 號：0 0 4 3 / 2 4 / 0 0 1 0 2 / 0 0 1 / 0 1

說  明 ：

台灣地區實施大學聯合招生，根據「四校院四十三年度聯合招生委員會第一次

會議紀錄」，係為減輕考生精神及物質之負擔，在教育部要求下，當時台大及

省立工、農、師範3學院組成聯合招生委員會，由錢思亮校長擔主任委員，辦

理各項招生事宜。其後陸軍官校申請加入，屬代辦性質。會中重要決議計有：

考試地點：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三區考試；命題：由錢主任委員負責請人擔

任；術科考試：工學院建築工程系徒手畫在台南考試，師院音樂等4系術科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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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在台北舉行；分發：依照學生志願（分5個志願）及成績分配學校，至分系

工作，由各校院辦理。自此，參加聯招的學校及報考的學生數量逐年增加，試

務工作益形繁重，所產生的問題更為複雜，要求改進的呼聲不斷，經數年的研

擬，施行逾四十年的大學聯招，終於為「多元入學方案」所取代而走入歷史。

圖13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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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3-3



29

百
件
教
育
重
要
檔
案
選
輯

[

見
證
教
育
發
展
軌
跡]

30

百
件
教
育
重
要
檔
案
選
輯

[

見
證
教
育
發
展
軌
跡]

試在台北舉行；分發：依照學生志願（分5個志願）及成績分配學校，至分系

工作，由各校院辦理。自此，參加聯招的學校及報考的學生數量逐年增加，試

務工作益形繁重，所產生的問題更為複雜，要求改進的呼聲不斷，經數年的研

擬，施行逾四十年的大學聯招，終於為「多元入學方案」所取代而走入歷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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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3-9 

圖13-10

編號十四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初級中等學校實施方案」

民國45年3月10日

檔 號：0 4 5 / 小壹 1 6 / 1 / 1 / 3 6

說  明 ：

本方案計分五大部分：甲、前言：說明當時台灣省國民教育就學率已高逾百分

之九十以上，而初級中學數量不足，致國校畢業生升學困難，入學考試競爭激

烈，惡性補習盛行，戕害兒童身心健康；教育部有鑑於此，乃訂定此一方案，

於45學年度實施。乙、目標：增辦初級中學，劃分初中學區，以容納志願升學

之畢業生；同時改進職業教育，獎勵私人興學，並寬籌教育經費，以期達成逐

年提高國校畢業生之升學率。丙、實施要點：就台灣省各縣現有之鄉鎮及各市

現有之區劃分為初級中學之學區，並依據「縣（市）辦初中，省辦高中」之原

則，逐年增加招生名額，以提昇國校畢業生之升學率。丁、實施注意事項：本

方案實施時，如志願升學者超過預定之百分比時，可在各學區初中增設夜班或

利用二部制教學；並另定有各項輔助方案，以配合實施。戊、附錄：台灣省歷

年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情形統計表，及台灣省各縣市44學年度國民學校應屆畢

業生志願升學人數統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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